
 1

2015 年第一批天津市政府专项债券 
信息披露文件 

 

一、债券概况 

（一）基本情况 

在国务院批准的总规模内，2015 年第一批天津市政府专

项债券发行总额为 86.41 亿元，品种为记账式固定利率附息债

券，其中，置换专项债券 72.41 亿元，新增专项债券 14 亿元。

2015 年第一批天津市政府专项债券分为一期、二期、三期分

别发行，债券期限分别为 5 年、7 年和 10 年，计划发行规模

分别为 45.41 亿元、5 亿元、36 亿元。5 年期和 7 年期的天津

市政府专项债券利息按年支付，10 年期的天津市政府专项债

券利息按半年支付，发行后可按规定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和

证券交易所债券市场上市流通，各期债券到期后一次性偿还本

金。 

拟发行的 2015 年第一批天津市政府专项债券概况（表 1） 

 

 债券名称 2015 年第一批天津市政府专项债券 

发行规模 人民币 86.41 亿元 

债券期限 

分为 5 年期、7 年期和 10 年期三个品种。其中，5 年期发行

规模为 45.41 亿元、7 年期发行规模为 5 亿元、10 年期发行

规模为 36 亿元。 

债券利率 固定利率 

付息方式 
5 年期和 7 年期的天津市政府专项债券利息按年支付，10 年

期的天津市政府专项债券利息按半年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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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方式 

2015 年第一批天津市政府专项债券通过招标方式发行。

天津市财政局于招标日借用财政部国债发行招标系统组织招

投标工作，参与投标机构为 2015 年天津市政府专项债券承销

团成员。招标发行具体安排详见《2015 年天津市政府专项债

券发行兑付办法》、《2015 年天津市政府专项债券招标发行规

则》、《关于发行 2015 年天津市政府专项债券（一期）有关事

项的通知》、《关于发行 2015 年天津市政府专项债券（二期）

有关事项的通知》、《关于发行 2015 年天津市政府专项债券（三

期）有关事项的通知》。 

（三）募集资金投向说明 

按照财政部要求，专项债券资金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

理。其中，置换专项债券 72.41 亿元用于偿还审计确定的截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中 2015 年到期的

债务本金，新增专项债券 14 亿元用于子牙循环经济产业园建

设项目和 5、6 号线地铁项目。从偿债来源和期限看，南水北

调中线市内配套工程偿债来源是地表、地下水资源费，债务期

限为 7 年；其他项目偿债来源全部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

入，债务期限为 5 年和 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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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第一批天津市政府专项债券项目情况表（表 2） 

单位：万元

市本级/区县 项目名称 本次发行额度 置换/新增 
偿债资金

来源 

南水北调中线市内配套工程 50,000 置换 

地表、地

下水资源

费 

京津塘高速公路北部新区段

高架工程 
200,000 置换 

土地整理项目 336,000 置换 

市本级 

5、6 号线地铁项目资本金 90,000 新增 

金钟河（欢坨村）地块土地整

理项目 
200 置换 

东丽湖地区基础设施一期工

程 
6,500 置换 

军粮城示范小城镇建设项目

（起步区） 
22,500 置换 

东丽区 

新立示范小城镇农民安置用

房建设项目 
21,000 置换 

宝坻新城南部市政基础设施

配套工程 
10,000 置换 

宝坻旧城区排水管网改造 18,500 置换 

“清洁村庄”建设项目第一批

次宝坻新城工程 
3,500 置换 

农村土地整理项目 8,000 置换 

建设园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7,000 置换 

宝坻区 

建设园区拓展区基础设施建

设项目 
3,000 置换 

赵温、田辛村农民还迁房项目 10,000 置换 

宁河潘庄污水处理厂项目 20,000 置换 

环保局等 15 宗土地整理项目 5,500 置换 
宁河县 

桥北 8 宗土地整理项目 2,400 置换 

静海县 
子牙循环经济产业园建设项

目 
50,000 新增 

国有土地

使用权出

让收入 

 

二、信用评级情况 

经天津市财政局委托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责任公司综

合评定，2015 年第一批天津市政府专项债券信用级别为 AAA。

在 2015 年第一批天津市政府专项债券存续期内，天津市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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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将委托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责任公司每年开展一次跟踪

评级。 

三、地方经济状况 

（一）中长期经济规划情况 

近年来，天津市结合区域经济发展和本市实际情况，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计划纲

要》、《中共天津市委关于制定天津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

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等要求，制定了《天津市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在此基础上，全市上下深入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以调

整优化经济结构为主攻方向，加快实施市委“一二三四五六”

的奋斗目标和工作思路，着力构筑“三个高地”，全力打好“五

个攻坚战”，努力建设国际港口城市、北方经济中心和生态城

市，不断开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十二五”时期，天津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是：在贯

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经济社会又

好又快发展方面走在全国前列，在保障和改善民计民生、促进

社会和谐方面走在全国前列，为全面实现中央对天津的城市定

位和滨海新区的功能定位打下更为坚实的基础。 

《天津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的

具体内容见附件，各专项规划的详细内容参见天津市政务信息

公开网和天津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网站。 

（二）2012-2014 年天津市经济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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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4 年天津市经济基本情况（表 2） 

项 目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12893.88 14370.16 15722.47

地区生产总值增速（%） 13.8 12.5 10.0

第一产业（亿元） 171.60 188.45 201.53

第二产业（亿元） 6663.82 7276.68 7765.91

第三产业（亿元） 6058.46 6905.03 7755.03

三次产业结构  

  第一产业（%） 1.3 1.3 1.3

第二产业（%） 51.7 50.6 49.4

第三产业（%） 47.0 48.1 49.3

固定资产投资额（亿元） 8871.31 10121.21 11654.09

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亿美元） 1156.23 1285.28 1339.12

进口（亿美元） 673.09 795.03 813.16

  出口（亿美元） 483.14 490.25 525.96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3921.43 4470.43 4738.65

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29626 32658 31506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13571 15405 17014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年=100） 102.7 103.1 101.9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上年=100） 97.0 97.0 96.3

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上年=100) 97.1 97.4 97.1

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上年=100） 100.0 99.5 100.0

金融机构（含外资）本外币存款余额（亿元） 20293.79 23316.56 24777.75

金融机构（含外资）本外币贷款余额（亿元） 18396.81 20857.80 2322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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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根据天津市统计年鉴（2013 和 2014 年），2014 年天津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整理。

2014 年城市居民、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根据城镇化进程调整统计口径，按可比口径计算，分

别较上年增长 8.7%和 10.8%。各项指标详细情况请参考天津市统计局官网。 

四、天津市市级财政收支情况 

（一）公共预算收入、转移性收入、地方政府债券收入 

2013 年，市级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完成 766 亿元；转移性

收入完成 508 亿元；财政部代理发行地方政府债券收入 45 亿

元。 

2014 年，市级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完成 857 亿元；转移性

收入完成 528 亿元；财政部代理发行地方政府债券收入 52 亿

元。 

2015 年，市级公共财政预算收入预算安排 943 亿元；转

移性收入预算安排 500 亿元。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转移性支出、地方政府债券

还本支出 

2013 年，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1041 亿元，转移性

支出 339 亿元，地方政府债券还本支出 17 亿元。 

2014 年，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1086 亿元，转移性

支出 391 亿元，地方政府债券还本支出 12 亿元。 

2015 年，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安排 1184 亿元，转

移性支出预算安排306亿元，地方政府债券还本预算安排23亿元。 

（三）政府性基金收支 

2013 年，市级政府性基金总收入完成 376 亿元，市级政

府性基金支出完成 358 亿元。 

2014 年，市级政府性基金总收入完成 555 亿元，市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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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性基金支出完成 464 亿元。 

2015 年，市级政府性基金总收入预算安排 438 亿元，市

级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安排 438 亿元。 

（四）2015 年市级国有资本经营收支情况 

2015 年，市级国有资本经营收入预算安排 15 亿元，包括

利润 10 亿元、股利股息 5 亿元。支出预算安排 15 亿元，包括

政府融资平台资本金 3.3 亿元，一般企业资本金 8.5 亿元，城

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补贴 3 亿元，国有企业解困资金

等 0.2 亿元。 

（五）专项债券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情况 

2013 年，全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735 亿元，地表、

地下水资源费收入 7.6 亿元。 

2014 年，全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973 亿元，地表、

地下水资源费收入 7.4 亿元。 

2015 年，全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预算收入 845 亿元，

地表、地下水资源费预算收入 7.5 亿元。 

五、地方政府债务状况 

（一）全市债务情况 

截至 2013 年 6 月底，天津市政府性债务余额 4833.74 亿

元。 

从债务类型看，天津市政府性债务中，政府负有偿还责任

的债务 2263.78 亿元。主要是政府部门、事业单位、融资平台

公司举借，用财政资金偿还的债务。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

1480.60 亿元。主要是事业单位、融资平台公司举借，用非财

政资金偿还，由政府部门提供担保，由举债主体所属部门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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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担保的债务。但如果发生偿债风险，通过部门预算资金或专

项规费代偿。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 1089.36 亿元。主

要是事业单位、融资平台公司为公益性项目举借，用非财政资

金偿还，且政府在法律上不承担偿债责任的债务。但如果发生

偿债风险，政府有可能承担一定的救助责任。 

    从政府层级看，市本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 836.83

亿元，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 986.29 亿元，可能承担一定救助

责任的债务 797.97 亿元。16 个区县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

1426.48 亿元，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 494.31 亿元，可能承担一

定救助责任的债务 290.99 亿元。134 个乡镇政府负有偿还责任

的债务 0.47 亿元，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 0.40 亿元。 

从举借主体看，融资平台公司、自收自支事业单位和经费

补助事业单位是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的主要举借主体，分别

举借 1013.20 亿元、506.86 亿元和 315.07 亿元。 

从债务资金来源看，银行贷款、信托融资和垫资施工、延

期付款是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的主要来源，分别为 1753.16

亿元、187.70 亿元和 122.92 亿元。 

    从资金投向看，政府性债务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公用

事业发展和民生改善项目，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解决了很多制约发展的突出问题，形成了大量优质

资产。审计结果显示，截至 2013 年 6 月在已支出的政府负有

偿还责任的债务 2166.57 亿元中，用于市政建设 1091.80 亿元，

土地收储 701.27 亿元，保障性住房 84.56 亿元等。在已支出的

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 1461.12 亿元中，用于市政建设

781.97 亿元，土地收储 221.26 亿元，保障性住房 205.08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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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已支出的政府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 1000.94 亿元

中，用于市政建设 543.34 亿元，保障性住房 276.62 亿元，科

教文卫 84.35 亿元等。 

从未来偿还年度看，2013 年 7 月至 12 月、2014 年到期需

偿还的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分别占 10.12%和 19.58%，2015

年、2016 年和 2017 年到期需偿还的分别占 14.76%、8.30%和

8.68%，2018 年及以后到期需偿还的占 38.56%。 

（二）天津市加强债务管理、防范债务风险的政策措施 

天津市严格债务资金管理，合理控制债务规模，政府性债

务风险总体可控。经审计认定，2012 年底，全市总债务率

72.45%，低于国际控制标准 90%—150%的下限。天津市委、

市政府高度重视政府性债务管理工作，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完善

相关制度，有效防范化解地方金融债务风险。 

    一是全面加强制度建设。2007 年和 2012 年，市政府先后

印发《天津市政府债务管理暂行办法》和《关于进一步加强政

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对政府性债务的举借、担保、使用、

偿还、监督等提出明确要求，建立政府性债务预算制度、风险

预警制度和偿债准备金制度，确立持续发展和风险防范双重目

标，完成基础设施建设和投融资改革双重任务。政府性债务实

行领导负责制，把政府负债纳入政绩考核范围，强化审计和责

任追究。 

    二是积极化解存量债务。按照分类管理、区别对待、逐步

化解的原则，对存量债务进行处理。对本级预算部门的债务严

格管理，按照只减不增原则实行总量控制，安排预算资金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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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经费偿还贷款。对现有政府性债务逐项清理核实，确认债务

主体、债务规模、资金用途、还款来源和还款时序，按时偿还

并逐步消化存量债务。 

    三是明确划分偿债责任。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政府存量债务

清理甄别工作，逐笔分析债务形成原因，根据项目类型、举债

主体、偿还来源，明确划分政府与企业的偿债责任，锁定债务

余额、在建项目和融资平台名单，全面摸清债务“家底”，为政

府债务纳入预算管理和存量置换夯实基础。 

    四是严控新增债务规模。政府投资项目严格履行审批报备

手续，实行新增债务集体决策和审批备案制度。新建项目预先

制定资金平衡方案，否则不得开工建设。政府性债务项目实行

投资评审、公开招标和政府采购制度，提高债务资金使用效率。 

    五是推进融资平台转型。研究制定城投集团转型发展方

案，盘活融资平台实物资产、股权资产和土地资源，推进经营

性资产转让变现，增强企业信用实力。加快融资平台改组改制，

整合内部优质资源，打造企业营利板块，积极创造条件，将主

要从事经营性项目的融资平台公司逐步推向市场。 

六是建立应急处置机制。组织专门力量对各承债主体的资

产状况、借款余额、还款来源和掌控资源情况进行梳理确认。

加强债务动态管控，搭建债务监管信息平台，对各级政府债务

“借、用、还”实施全程监控，并对债务较为集中的地区和融资

平台进行风险提示。完善应急处置措施，通过预算安排、国库

现金管理收益、清理单位结余等渠道，启动设立偿债风险准备

金。 




	2015年第一批天津市政府专项债券信息披露文件1.pdf
	信息披露部部分3

